
台
中
市
召
會
操
練
禱
研
背
講
進
度
卡
（
2019
年
2

月
11
日
至
2

月
16
日
） 

 
總
題
：
民
數
記
結
晶
讀
經
（
一
） 

 
 

第
五
篇 

神
渴
望
祂
所
有
的
子
民
都
是
今
日
的
拿
細
耳
人 

2
／
11
週
一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主
日
：
創
四
一
14
∫

57  

週
一
：
創
四
二
1
∫

38 

民
六
2

：「
你
要
對
以
色
列
人
說
，
無
論
男
女
許
了
特
別
的
願
，
就
是
拿
細
耳
人
的
願
，

要
將
自
己
分
別
出
來
歸
給
耶
和
華
。
」 

賽
七
15
：「
他
必
喫
奶
酪
﹝
或
，
奶
油
﹞
與
蜂
蜜
，
直
到
他
曉
得
棄
惡
擇
善
的
時
候
。
」 

壹 

人
類
中
間
獨
一
的
拿
細
耳
人
是
主
耶
穌
；
因
此
，
拿
細
耳
人
豫
表
基
督
在
祂
的
人

性
裏
絕
對
為
神
活
着—
約
五
30
，
腓
二
8
，
參
太
十
一
28
∫

30
，
弗
四
20
∫

21
，
約
六
57
： 

 

一、
主
耶
穌
在
祂
的
人
性
生
活
裏
，
一
生
一
世
都
喫
奶
油
（
最
豐
富
的
恩
典
）
與
蜂
蜜

（
最
甘
甜
的
愛
）
；
父
這
最
豐
盛
的
恩
典
與
最
甘
甜
的
愛
，
使
祂
能
拒
絕
惡
的
，

揀
選
父
旨
意
中
的
善—

賽
七
14
∫

15
，
太
十
一
25
∫

26
，
十
四
22
∫

23
，

二
六
39
，
可
一
35
，
路
五
16
。 

 

二、
一
個
人
能
揀
選
父
的
旨
意
，
能
有
所
撇
下
，
能
否
認
己
，
或
者
能
揀
選
困
難
的
事
，

原
因
乃
是
他
背
後
有
頂
大
支
持
的
能
力
，
就
是
享
受
基
督
作
最
豐
富
的
恩
典
與
最

甘
甜
的
愛—

約
一
17
，
羅
五
17
，
提
後
二
1
，
林
後
五
14
∫

15
，
加
二
20
，

羅
八
37
，
十
二
1
∫

2
。 

 

2
／
12
週
二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創
四
三
1
∫

34 

民
六
3
∫

4
：「
他
﹝
拿
細
耳
人
﹞
就
要
遠
離
淡
酒
和
濃
酒
，
也
不
可
喝
淡
酒
或
濃
酒

作
的
醋
；
不
可
喝
甚
麼
葡
萄
汁
，
也
不
可
喫
鮮
葡
萄
或
乾
葡
萄
。
在
他
分
別
出
來

的
一
切
日
子
，
凡
葡
萄
樹
上
結
的
，
自
核
至
皮
所
作
的
物
，
都
不
可
喫
。
」 

貳 

神
渴
望
祂
所
有
的
子
民
都
是
拿
細
耳
人
；
作
拿
細
耳
人
就
是
絕
對
且
徹
底
的
成
為

聖
別
，
分
別
出
來
歸
給
神
，
就
是
不
為
着
別
的
事
物
，
只
為
着
神
，
只
為
着
神
的

滿
足—

耶
穌
的
見
證—

不
為
着
別
的
事
物—

民
六
1
∫

2
，
詩
七
三
25
∫

26
，

啓
一
2
，
9
∫

13
，
十
九
10
，
參
民
二
2
： 

 

一、
禁
絕
酒
和
任
何
與
其
來
源
有
關
的
東
西
，
表
徵
禁
絕
各
種
屬
地
的
享
受
和
娛
樂—

六
3
∫

4
，
參
詩
一
○
四
15
，
傳
十
19
： 

 
 

1.
拿
細
耳
人
是
完
全
從
任
何
屬
地
的
享
樂
中
分
別
出
來—

路
二
46
∫

49
，
林
後

六
14
∫
七
1
，
雅
四
4
，
約
壹
二
15
。 

 
 

2.
我
們
必
須
天
天
享
受
基
督
作
我
們
的
新
酒
（
神
那
使
人
振
奮
的
生
命
與
令
人
愉

快
的
愛
）
，
好
使
我
們
能
作
奠
祭
被
澆
奠
給
神
，
使
神
滿
足—

太
九
17
，
歌
一

2
，
四
10
，
士
九
13
，
提
後
四
6
，
腓
二
17
。 

 

2
／
13
週
三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創
四
四
1
∫

34 

林
前
十
一
3

，
6

：「
我
且
願
意
你
們
知
道
，
基
督
是
各
人
的
頭
，
男
人
是
女
人
的
頭
，

神
是
基
督
的
頭
，
…
女
人
若
不
蒙
着
頭
，
就
該
剪
了
頭
髮
；
女
人
若
以
剪
髮

或
剃
髮
為
羞
愧
，
就
該
把
自
己
蒙
起
來
。
」 

西
二
19
：「
…
持
定
元
首
；
本
於
祂
，
全
身
藉
着
節
和
筋
，
得
了
豐
富
的
供
應
，
並
結
合

一
起
，
就
以
神
的
增
長
而
長
大
。
」 

 

二、
不
可
剃
頭
，
表
徵
不
可
棄
絕
主
的
主
權
，
乃
要
絕
對
服
從
，
也
要
服
從
神
所
設
立

的
一
切
代
表
權
柄—

民
六
5
，
羅
十
三
1
∫

2
上
，
弗
五
21
，
23
，
六
1
，

來
十
三
17
，
彼
前
五
5
： 

 
 

1.
「
萬
有
也
在
祂
裏
面
得
以
維
繫
；
祂
也
是
召
會
身
體
的
頭
；
…
使
祂
可
以
在
萬

有
中
居
首
位
」—

西
一
17
∫

18
。 

 
 

2.
「
持
定
元
首
；
本
於
祂
，
全
身
藉
着
節
和
筋
，
得
了
豐
富
的
供
應
，
並
結
合
一

起
，
就
以
神
的
增
長
而
長
大
」—

二
19
。 

 
 

3.
充
滿
基
督
，
就
是
充
滿
服
從
，
有
服
從
的
靈
、
地
位
、
氣
氛
和
意
願
；
你
若
是

這
樣
的
人
，
這
對
你
和
你
的
將
來
都
有
很
大
的
祝
福—

腓
二
8
∫

9
，
弗
五
18

∫

21
。 

 
 

4.
在
主
的
作
頭
之
下—

甚
至
被
置
於
某
人
、
某
事
、
或
某
環
境
之
下—

乃
是
極
大

的
祝
福—

三
1
，
四
1
，
六
20
。 

 
 

5.
在
服
從
裏
有
能
力—

士
十
六
17
。 

 

2
／
14
週
四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創
四
五
1
∫

28 

民
六
6
∫

7
：「
在
他
將
自
己
分
別
出
來
歸
耶
和
華
的
一
切
日
子
，
不
可
挨
近
死
人
。

他
的
父
母
、
兄
弟
、
或
姊
妹
死
了
的
時
候
，
他
不
可
因
他
們
使
自
己
不
潔
淨
，
因

為
那
分
別
出
來
歸
神
的
憑
據
在
他
頭
上
。
」 

 

三、
不
因
血
親
的
死
受
玷
污
，
而
一
直
分
別
為
聖
歸
神
，
表
徵
拿
細
耳
人
勝
過
天
然
的

情
感—

民
六
7
： 

 
 

1.
神
不
要
我
們
用
天
然
的
愛
來
愛
人
，
乃
要
我
們
以
祂
作
我
們
的
愛
來
愛
人—

太

十
二
48
∫

50
，
腓
二
21
，
林
前
十
三
4
∫

8
，
13
，
提
後
一
7
。 

 
 

2.
保
羅
與
巴
拿
巴
之
間
的
難
處
，
是
由
天
然
生
命
連
同
天
然
的
關
係
引
起
的—

利

二
11
，
徒
十
五
35
∫

39
，
西
四
10
。 

 
 

3.
我
們
需
要
使
自
己
分
別
出
來
，
脫
離
出
於
我
們
天
然
人
，
連
同
其
天
然
熱
心
、

天
然
情
感
、
天
然
力
量
、
或
天
然
能
力
的
一
切
，
好
使
我
們
憑
靈
活
着
，
憑
靈

而
行
，
並
憑
那
靈
事
奉
，
為
着
神
獨
一
的
見
證
，
在
我
們
靈
裏
憑
那
靈
作
一
切

事—

利
十
1
∫

11
，
加
五
25
，
腓
三
3
，
羅
一
9
，
八
4
，
亞
四
6
。 

 

四、
不
可
挨
近
死
人
，
或
因
身
旁
有
人
忽
然
死
了
而
受
玷
污
，
表
徵
拿
細
耳
人
是
分
別

出
來
，
脫
離
死
亡
的—

民
六
6
∫

9
： 

 
 

1.
在
神
眼
中
最
可
恨
的
是
死—

啓
三
4
，
利
十
一
31
。 

 
 

2.
在
召
會
生
活
裏
，
不
同
種
的
屬
靈
死
亡
可
能
在
神
子
民
中
間
散
佈
，
就
如
野
蠻

的
死
（
獸
的
屍
體
）
、
溫
和
的
死
（
牲
畜
的
屍
體
）
、
和
狡
猾
的
死
（
爬
物
的

屍
體
）—

五
2
，
參
約
壹
五
16
上
。 

 
 

3.
我
們
要
得
救
脫
離
死
亡
，
就
必
須
將
我
們
的
心
思
置
於
靈
，
注
意
我
們
的
靈
，

顧
到
我
們
的
靈
，
並
且
運
用
我
們
的
靈—

羅
八
6
。 

 
 

4.
我
們
要
得
救
脫
離
死
亡
，
就
必
須
滿
了
「
抗
死
劑
」
，
就
是
藉
着
操
練
靈
禱
告
，

被
基
督
這
賜
生
命
的
靈
所
充
滿—

11
節
，
弗
六
18
。 

 
 

5.
我
們
若
因
某
種
意
料
之
外
的
死
受
了
玷
污
，
就
需
要
將
自
己
重
新
分
別
給
主
，

有
新
的
奉
獻
，
而
有
新
的
開
始—

民
六
9
∫

14
上
，
參
撒
上
一
11
，
二
11
。 

 

2
／
15
週
五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創
四
六
1
∫

34 

撒
上
一
11
：「
﹝
哈
拿
﹞
許
願
說
，
萬
軍
之
耶
和
華
阿
，
你
若
垂
顧
你
婢
女
的
苦
情
，
記

念
我
，
不
忘
記
你
的
婢
女
，
賜
你
的
婢
女
一
個
男
孩
，
我
必
將
他
終
身
獻
與
耶

和
華
，
不
用
剃
刀
剃
他
的
頭
。
」 

 
 

二
35
：「
我
要
為
自
己
立
一
個
忠
信
的
祭
司
…
。
」 

 
 

三
20
：「
…
所
有
的
以
色
列
人
都
知
道
，
撒
母
耳
被
確
立
為
耶
和
華
的
申
言
者
。
」 

 
 

七
15
：「
撒
母
耳
一
生
的
日
子
作
以
色
列
的
士
師
。
」 

參 

在
聖
經
裏
有
兩
個
拿
細
耳
人—

撒
母
耳
和
參
孫—

的
對
比
： 

 

一、
撒
母
耳
是
忠
信
之
拿
細
耳
人
的
積
極
榜
樣—

撒
上
一
11
，
28
，
二
28
，
35
，
三

20
，
七
15
： 

 
 

1.
哈
拿
的
禱
告
乃
是
回
應
並
說
出
神
的
心
願
，
是
人
與
神
行
動
的
合
作
，
為
要
完

成
神
永
遠
的
經
綸
： 

 
 
 

a.
神
能
推
動
哈
拿
這
在
生
命
線
上
與
祂
是
一
的
人
；
只
要
神
能
得
着
這
樣
一
個

人
，
祂
在
地
上
就
有
路
。 

 
 
 

b.
哈
拿
的
禱
告
指
明
，
神
的
行
動
和
祂
對
哈
拿
之
禱
告
的
答
應
，
（
一
10
∫

17
，
）
乃
是
要
產
生
一
個
絕
對
為
着
成
全
神
願
望
的
拿
細
耳
人
；
拿
細
耳
人

是
完
全
奉
獻
給
神
，
接
受
神
作
頭
，
以
神
為
丈
夫
，
且
對
屬
世
享
樂
沒
有
興

趣
的
人
。 

 
 

2.
撒
母
耳
是
一
個
在
地
上
與
神
是
一
的
人
；
撒
母
耳
開
始
盡
職
，
作
為
代
理
的
神
，

代
表
天
上
的
神
在
地
上
治
理
祂
的
百
姓—

七
3
。 

 
 

3.
在
神
的
命
定
裏
，
撒
母
耳
是
新
的
祭
司
和
申
言
者
，
他
的
說
話
轉
移
時
代
，
不

是
藉
着
革
命
，
乃
是
藉
着
神
聖
的
啓
示
，
帶
進
君
王
職
分
： 

 
 
 

a.
撒
母
耳
作
拿
細
耳
人
供
職
，
絕
對
奉
獻
給
神
，
使
神
得
以
完
成
祂
的
經
綸
，

也
就
是
自
願
者
，
頂
替
了
任
何
正
式
、
形
式
的
事
奉
神
者—

一
11
，
28
上
。 

 
 
 

b.
撒
母
耳
作
尊
重
神
、
討
神
喜
悅
的
祭
司
供
職
，
頂
替
陳
腐
、
墮
落
的
祭
司
職

分—

二
30
，
35
，
參
士
九
9
，
13
，
申
三
四
7
。 

 
 
 

c.
撒
母
耳
作
申
言
者
供
職
，
在
耶
和
華
的
言
語
稀
少
，
不
常
有
默
示
的
時
候
說

神
的
話—

撒
上
三
1
∫

10
，
19
∫

21
。 

 
 
 

d.
撒
母
耳
作
士
師
供
職
，
在
君
王
職
分
的
實
際
裏
，
頂
替
老
舊
、
陳
腐
之
祭
司

職
任
對
百
姓
的
審
斷—

七
15
∫

17
。 

 
 
 

e.
撒
母
耳
作
禱
告
的
人
供
職
，
為
神
的
選
民
禱
告
，
使
他
們
蒙
保
守
在
神
的
道

路
上
，
好
叫
神
對
祂
選
民
旨
意
中
的
願
望
得
以
成
就—

八
6
，
十
二
20
∫

25
，
十
五
11
。 

 

2
／
16
週
六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創
四
七
1
∫

31 

撒
上
十
三
14
：「
…
現
在
你
的
國
必
不
得
繼
續
存
立
。
耶
和
華
已
經
為
自
己
尋
着
一
個
合

乎
祂
心
的
人
，
耶
和
華
已
經
立
他
作
百
姓
的
領
袖
，
因
為
你
沒
有
遵
守
耶
和

華
所
吩
咐
你
的
。
」 

耶
十
五
1

：「
耶
和
華
對
我
說
，
雖
有
摩
西
和
撒
母
耳
站
在
我
面
前
代
求
，
我
也
不
轉
向

這
百
姓
。
你
將
他
們
從
我
眼
前
打
發
走
，
叫
他
們
去
罷
。
」 

 
 

4.
撒
母
耳
是
合
乎
神
心
的
人—

神
的
心
複
製
在
他
裏
面
，
他
是
純
潔
單
一
的—

參

太
五
8
，
六
22
∫

23
，
提
後
二
22
。 

 
 

5.
撒
母
耳
不
僅
行
事
、
生
活
並
工
作
是
照
着
神
，
他
的
全
人
和
所
是
也
是
照
着
神
；

他
的
所
是
和
神
的
心
乃
是
一
；
他
就
是
在
地
上
代
理
的
神
。 

 
 

6.
神
的
心
思
就
是
撒
母
耳
的
考
量
，
他
沒
有
別
的
意
念
或
考
量
。 

 
 

7.
他
完
全
不
為
自
己
尋
求
甚
麼
，
也
從
不
想
為
自
己
得
利—

參
太
十
六
24
，
路
九

23
∫

25
。 
 
 

8.
他
的
心
只
為
着
神
和
神
的
選
民
，
此
外
別
無
所
顧
；
他
的
心
是
神
心
的
返
照
；

（
參
林
後
三
16
∫

18
；
）
他
的
生
活
和
工
作
乃
是
為
着
完
成
一
切
在
神
心
中

的
事
。 

 
 

9.
因
着
撒
母
耳
無
心
為
他
的
子
孫
建
立
國
度
，
神
就
很
容
易
把
國
度
帶
進
來
；
因

此
，
撒
母
耳
是
轉
移
時
代
的
人
。 

 
 

10.
雖
然
撒
母
耳
在
他
那
特
別
的
環
境
中
，
並
不
容
易
為
神
站
住
，
但
他
顧
到
神
的

權
益
，
並
且
轉
移
了
時
代
；
照
着
舊
約
，
撒
母
耳
在
為
着
神
和
神
權
益
的
事
上
，

是
與
摩
西
並
列
的—

耶
十
五
1
。 

 

二、
參
孫
是
拿
細
耳
人
的
消
極
榜
樣—

士
十
三
3
∫

5
，
林
前
十
6
： 

 
 

1.
他
的
出
身
是
由
耶
和
華
使
者
的
顯
現
所
引
進
的
神
蹟—

士
十
三
3
。 

 
 

2.
參
孫
在
母
腹
中
，
就
被
聖
別
為
拿
細
耳
人—

3
，
5
節
。 

 
 

3.
他
長
大
時
，
按
着
神
的
定
命
作
了
一
個
潔
淨
、
純
潔
的
人—

4
∫

5
節
。 

 
 

4.
參
孫
得
着
神
的
靈
，
就
是
聖
別
、
經
綸
之
靈
的
加
力—

25
節
，
十
四
5
∫

6
，
19
。 

 
 

5.
參
孫
是
在
能
力
之
靈
裏
行
動
，
卻
不
在
生
命
之
靈
裏
行
動
的
例
證
；
他
非
常
有

能
力
，
但
在
他
身
上
我
們
看
不
見
任
何
生
命
。 

 
 

6.
參
孫
的
失
敗
在
於
不
接
觸
神
，
並
放
縱
肉
體
的
情
慾—

1
節
： 

 
 
 

a.
他
不
是
真
心
尋
找
配
偶
；
他
接
觸
女
人
只
是
要
放
縱
情
慾—

1
∫

3
，
10

∫

17
節
，
十
六
1
∫

20
上
。 

 
 
 

b.
雖
然
他
得
着
神
的
加
力
，
但
因
着
他
放
縱
情
慾
，
就
被
破
壞
到
極
點
。 

c.
最
終
，
耶
和
華
離
開
他
，
他
的
結
局
悲
慘
，
因
為
他
不
知
道
如
何
約
束
他
肉 

  

體
的
情
慾—

參
提
後
二
22
。 

 
 

7.
拿
細
耳
人
無
需
神
靈
的
激
動
；
（
士
十
四
6
，
19
；
）
反
之
，
拿
細
耳
人
需
要

有
一
顆
心
，
作
神
心
的
返
照
。 

 

詩
歌
：
補
充
本
四
三
九
首 

神
的
大
愛
將
我
圍
困
（
第
三
節
） 

    

三、
天
上
之
愛
攻
破
我
的
天
然
，
修
直
心
思
、
意
念
所
有
途
徑
， 

漫
溢
我
情
，
純
淨
所
有
意
願
，
使
你
純
潔
生
命
流
通
不
停
。 


